	阎良区法院部门预算收支总表收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6年预算
	功能分类
	2016年预算
	经济分类
	2016年预算

	一、财政拨款
	6,971,068.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一、基本支出
	5,437,068.50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971,068.50
	二、外交支出
	0.00
	    工资福利支出
	4,363,518.50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0.00
	三、国防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57,350.00

	二、上级补助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6,971,068.5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00.00

	三、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0.00
	二、项目支出
	1,534,000.00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六、科学技术支出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34,000.00

	五、下级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00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助
	0.00

	六、其他收入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0.00
	    转移性支出
	0.00

	　
	　
	十、节能环保支出
	0.00
	    债务利息支出
	0.0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0.00
	    基本建设支出
	0.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0.00
	    其他资本性支出
	0.0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0.00
	    其他支出
	0.00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十六、金融支出
	0.00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0.0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二十一、预备费
	0.00
	　
	　

	　
	　
	二十二、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0.00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6,971,068.50
	本年支出合计
	6,971,068.50
	本年支出合计
	6,971,068.50


	阎良区法院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

	
	
	
	
	
	单位：元

	部门(科目)代码
	部门(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合计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034001
	区法院本级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20405
	    公共安全支出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2040501
	      行政运行（法院）
	5,437,068.50
	5,248,668.50
	188,400.00
	　

	        
	        三公经费
	75,525.00
	75,525.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981,825.00
	981,825.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其他
	16,200.00
	16,200.00
	0.00
	　

	        
	        审判人员、司法警察工作日之外加班补助
	188,400.00
	0.00
	188,400.00
	　

	        
	        统发工资
	4,175,118.50
	4,175,118.50
	0.00
	　

	      204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法院）
	1,534,000.00
	0.00
	1,534,000.00
	　

	        
	        办案业务费
	714,000.00
	0.00
	714,000.00
	　

	        
	        非税成本返还
	820,000.00
	0.00
	820,000.00
	　


	阎良区法院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单位：元

	部门(科目)代码
	部门(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合计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034001
	区法院本级
	6,971,068.50
	5,248,668.50
	1,722,4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363,518.50
	4,175,118.50
	188,400.00
	　

	    30101
	    基本工资
	1,457,916.00
	1,457,916.00
	0.00
	　

	      
	      统发工资
	1,457,916.00
	1,457,916.00
	0.00
	　

	    30102
	    津贴补贴
	2,435,794.00
	2,435,794.00
	0.00
	　

	      
	      统发工资
	2,435,794.00
	2,435,794.00
	0.00
	　

	    30103
	    奖金
	117,302.50
	117,302.50
	0.00
	　

	      
	      统发工资
	117,302.50
	117,302.50
	0.00
	　

	    30107
	    绩效工资
	125,106.00
	125,106.00
	0.00
	　

	      
	      统发工资
	125,106.00
	125,106.00
	0.00
	　

	    30117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88,400.00
	0.00
	188,400.00
	　

	      
	      审判人员、司法警察工作日之外加班补助
	188,400.00
	0.00
	188,400.00
	　

	    30118
	    下乡费
	39,000.00
	39,000.00
	0.00
	　

	      
	      统发工资
	39,000.00
	39,000.00
	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1,350.00
	1,057,350.00
	1,534,000.00
	　

	    30201
	    办公费
	1,644,770.00
	110,770.00
	1,534,000.00
	　

	      
	      办案业务费
	714,000.00
	0.00
	714,00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110,770.00
	110,770.00
	0.00
	　

	      
	      非税成本返还
	820,000.00
	0.00
	820,000.00
	　

	    30202
	    印刷费
	30,210.00
	30,21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30,210.00
	30,210.00
	0.00
	　

	    30206
	    电费
	50,350.00
	50,35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50,350.00
	50,350.00
	0.00
	　

	    30207
	    邮电费
	50,350.00
	50,35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50,350.00
	50,350.00
	0.00
	　

	    30208
	    取暖费
	20,140.00
	20,14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20,140.00
	20,140.00
	0.00
	　

	    30211
	    差旅费
	90,630.00
	90,63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90,630.00
	90,630.00
	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350.00
	50,35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50,350.00
	50,350.00
	0.00
	　

	    30215
	    会议费
	40,280.00
	40,280.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40,280.00
	40,280.00
	0.00
	　

	    30230
	    三公经费
	75,525.00
	75,525.00
	0.00
	　

	      
	      三公经费
	75,525.00
	75,525.00
	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38,745.00
	538,745.00
	0.00
	　

	      
	      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538,745.00
	538,745.00
	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00.00
	16,200.00
	0.00
	　

	    30305
	    生活补助
	16,200.00
	16,20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其他
	16,200.00
	16,200.00
	0.00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合计
	445000.00
	0.00
	15000.00
	0.00
	0.00
	430000.00

	034
	区法院
	445000.00
	0.00
	15000.00
	0.00
	0.00
	430000.00

	  034001
	  区法院本级
	445000.00
	0.00
	15000.00
	0.00
	0.00
	430000.00


	部门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政府采购（资产配置/采购时间）预算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部门\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目录
	规格型号
	数量
	计量单位
	采购时间
	预算金额

	类
	款
	项
	
	
	
	
	
	
	
	

	　
	　
	　
	　
	　
	　
	　
	　0.00
	0.00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部门预算收支编制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共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党组关于调整2013年区本级部门预算定额标准的报告》（阎政党字〔2012〕17号）、《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阎良区2016年度区级财政预算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阎财发〔2015〕77号）、《阎良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阎政发〔2009〕73号）和《阎良区区级财政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阎政办发〔2012〕56号）的规定，坚持收支平衡、精细科学、应收尽收的原则。

2、支出项目填报口径：
（1）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工资福利支出：指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主要包括：单位发放的离退休经费、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指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2）项目支出：指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445000.00元，较2015年438177.34元增加6822.66元，涨幅1.5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0元，与2015年持平；随着我院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案件复杂程度的增加，与上级相关部门的案件商讨、联合开庭的案件也随之递增，201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15000.00元，较上年增加3588.00元，涨幅31.44%；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430000.00元（其中基本支出中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60525.00元，项目支出中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369475.00元），较上年增加3234.66元，涨幅0.76%，随着2015年全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会有所下降，但结合我院案件数量增长、案情复杂程度加大等实际客观因素，故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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